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辦法 

                                  93/03/25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學務會議通過 
                                  94/10/26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06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9 一百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更改校名通過 
                                  101/03/29 一百學年度第七次校務會議修正 

105.09.01 10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變更校名 

第一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健全社團活動，建立優良校風，增進學生福
祉及促進身心健全發展，特訂定『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
學院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之選舉，由學生會幹部及各社團負責人代表組成選舉委
員會辦理之，並應接受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之督導。 

第三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委員會應選派選務所主任管理員、發票員、監察員、
唱票員、記票員、監票員等，辦理發票、投票及開票事宜；其中監
察員應包括被選舉人推薦之代表。 

第四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應於學務處公告之登記日期內完成登記，候選人
之條件得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查通過始擁有候選資格，其產
生方式及條件如后： 

一、正副會長採搭配競選，經由本校全體學生直接選舉產生。 
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之

學生，有意願者均得登記為候選人。 
三、前學期未曾受記過處分者。 
四、具有服務熱忱，深受同學肯定者。 
五、已繳交學生活動費者（經查若有未繳交之紀錄，則需先行

繳清自入學以來所積欠之費用經相關單位證明後方可
參選）。 

第五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應繳交之文件 

一、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二、學生會正副會長參選報名表。 
三、系主任及班導師推薦表。 

第六條 選舉活動： 

一、選舉時間： 
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考前舉行，起止日期由課外活動指導
組訂定之。 

二、競選方式：限於指定位置張貼海報，於規定時間、地點發表政
見及至各班宣傳。 

三、學生會正副會長之候選人不得從事未經核准之競選活動。 
四、選舉方式：以在校全體學生依直接無記名投票方式舉行之。 
五、投、開票規定： 

（一）選舉時選舉人應出示學生證或足可證明選舉人身份之證
件（駕照、身份證及其他附有姓名及照片之證件者），
經名冊核對無誤後領取選票，選舉人領到選票後，即到



圈選處，用本校學生幹部選舉委員會準備之圈選工具圈
選，立即將圈選之選舉票投入票櫃內離開投票所，不得
將選票內容出示他人或攜出投票所。 

（二）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無效： 
1.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者。 
2.圈選二人以上者。 
3.所圈選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者。 
4.圈選後塗改不清潔者。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劃寫符號者。 
6.將選舉票撕破不完整者。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者。 
8.不圈選，完全空白者。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者。 

（三）開票： 
1.由學生會工作人員負責。 
2.投票完畢，即進行開票。 
3.開票時則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老師到場督導進行。 
4.開票時，同學可自由前往開票所參觀，但需保持良好
秩序。 

六、公告當選：學務處根據選舉結果，公告當選者姓名及各候選人
之得票數。  

七、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得票多數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
決定之。如僅一組參選，其得票數需達本校最小系總人數之半
數。         

第七條 任期： 

一、自改選當年六月一日至次年五月三十日止，為期一年。 
二、正副會長當選後，不得兼任任何社團、學會之正、副社長或學

會會長。 
三、會長因故無法執行其職務時，由副會長擔任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